附件：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学生联合会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要求
一、学生联合会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方案
（一）机构设置
   1、根据工作需要，校学生会、学管会合并组建新一届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学生联合会。

2、各系学生会原有部门须参照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学生联合会部门构架进行调整，同时各系可根据本系部情况设置相关部门。
   3、各系合并或撤销职能相近的部门，本着“职能规范、责任明晰、精简高效、按职定岗、按岗定编”的原则，对本系学生会机构进行调整设置。
4、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学生联合会机构设置：秘书处，宣传部、公寓管理部，学风建设部，纪检部，调研部，实践与志愿服务部，创业部，职业发展部，大学生艺术团，体育部，通讯与网络信息部，心理健康服务部，生活部，外事部，共15个部门。各系根据系部自身情况设立名称和职能相对应的部门，以便统一管理和联系。
   5、学生会机构设置中不得出现类似组织部、办公室等混淆组织架构的部门。
（二）人员调整
   1、校学生会设主席1名，副主席6名。

2、各系学生会设主席1名，副主席2-4名，精简多余人员。  
 3、各系学生会主席兼任校学生会常委一职，不直接参与校学生会日常工作，但对学生会日常政策拥有决策表决权以及学代会的代表表决权。任期与其在系学生会担任主席的任期一致。
   4、各系学生会各部门设部长1名，副部长1-3名。
   5、各系学生干部人数应根据本系部学生总数确定，避免学生干部比例过重。
（三）最终解释权归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学生处、团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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